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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
[bookmark: _GoBack]关于陕西华银电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凤凰大道便利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华银电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陕西华银电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凤凰大道便利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结合专家对《报告表》的评估意见，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临潼度假区凤凰大道，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站房及罩棚，其中站房建筑面积为94.64平方米，为地上一层，加油罩棚建筑面积为145.52平方米。设备部分主要安装30立方米的汽油罐3个，总容积为90立方米，建设标准为三级站。项目总投资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采取《报告表》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设置三次油气回收装置，卸油过程采取油气平衡达到一次油气回收；加油过程采取真空辅助式设备达到二次油气回收；储油过程采取冷凝法+活性炭吸附达到三次油气回收。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安市临潼新区污水处理厂。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交通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在进出口处设置减速带。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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